附件

作品要求

一、摄影作品
1.格式：JPG或PNG，分辨率≥300DPI，文件≥3MB。
2.说明：每张附100字以内文字说明，含作品标题、拍摄时间、地点、创作理念或背后故事。
3.规范：允许进行亮度、对比度、色彩饱和度等基础调整，但不得通过后期技术合成虚假场景、篡改原始图像内容。
二、文创作品
1.提交：提供文创作品的实物照片或创意效果（分辨率不低于300DPI，JPG格式）。
2.类型：书签、徽章、笔记本、手提袋、剪纸（尺寸建议不小于30cm×30cm）等实物类文创作品。
3.要求：需围绕兵团精神主题进行设计，体现兵团元素（如兵团历史符号、地域特色、精神内涵等），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。
4.说明：需提供200字以内设计说明，含设计理念、材质说明等，并注明作品尺寸、制作工艺等信息。
三、文稿作品
1.提交：以Word文档格式提交，电子档命名格式为“文稿作品—作者姓名—作品标题”。
2.规范：作品需为原创，严禁抄袭、剽窃他人作品和使用AI创作，不得盗用他人观点、素材，一经发现取消参评资格；文稿需排版规范，宋体三号字体，行间距28磅，无错别字、语病，标点符号使用规范。
3.要求：紧扣兵团精神主题，聚焦兵团历史、兵团人物、兵团发展变迁，或结合自身感悟诠释兵团精神的时代内涵，体裁不限（散文、随笔、诗歌、纪实文稿、短篇小说均可）；散文、随笔、纪实文稿、短篇小说字数控制在800-2000字，诗歌不少于20行，内容真实、情感真挚，兼具思想性与文学性，避免空洞抒情。  
4.说明：另提供100字以内创作说明，简要阐述创作背景、创作初衷（如结合自身经历、兵团相关见闻等），末尾注明作者姓名、联系方式、创作时间；若文稿涉及具体兵团人物、事件，需确保内容真实，不得虚构历史、歪曲事实。
四、短视频作品
1.规格：时长建议1—5分钟，分辨率不低于1080P（1920×1080），帧率不低于25帧/秒，文件格式为MP4或MOV，单个文件大小不超过500MB。
2.内容：需紧扣兵团精神主题，可采用纪实拍摄、剧情演绎、动画创作等形式，真实展现兵团历史故事、先进人物事迹或新时代兵团建设发展成就，画面清晰稳定、声音清晰可辨，若包含字幕需使用简体中文且准确无误。
3.规范：作品不得使用未经授权的音视频素材。
4.说明：提交时需附150字以内的文字说明，包括作品标题、创作团队（或个人）、核心创作理念及作品背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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